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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注册地址 经营范围

法定

代表人

2020年度

年末总资产 所有者权益 营业收入 净利润

华民公司 石家庄 头孢类抗生素 孙燕 279,182.23 139,592.33 140,528.46 259.98

华药国际 石家庄 进出口业务 王军 68,167.17 23,553.36 205,610.21 245.31

华胜公司 石家庄 链霉素 程启东 95,792.46 54,255.90 35,159.00 2,305.03

先泰公司 石家庄 抗生素 黄国明 101,262.74 26,758.02 97,287.73 2,649.74

金坦公司 石家庄 生物制药 马东杰 190,482.18 74,555.86 141,011.52 30,925.28

华坤公司 石家庄

生物技术产品的

研究与销售

高健 12,652.89 5,847.79 7,388.89 675.55

香港公司 香港九龙 国际贸易 王克华 7,571.68 6,434.96 31,410.19 135.03

华恒公司 石家庄

医药原料药的生

产、销售

李晓宇 74,958.44 15,230.47 29,681.52 -4,700.12

华凯公司 通辽

医药原料药的生

产、销售

王永军 39,065.10 19,600.00 - -

爱诺公司 石家庄

开发、生产、销售

农药、兽药等

程俊山 46,115.10 22,099.16 46,180.13 2,830.07

动保公司 石家庄

兽药，宠物用品，

宠物食品，混合

型饲料添加剂的

生产、销售

康彦 21,895.69 5,611.62 20,874.42 648.98

石家庄焦化

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石家庄

煤炭、煤气、煤化

工及衍生产品技

术开发等

段浩波 91,079.70 11,840.00 - -

注1：石家庄焦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其前身为石家庄焦化厂，始建于1941年，是我国第一家冶金焦

炭生产厂，注册地址：石家庄市长安区谈固北大街56号，注册资本30000万元人民币。石焦于2005年6月改

制成为多元化投资的非国有控股企业，现已发展成为集生产冶金焦炭、城市煤气、煤化工系列产品的大型

企业集团公司，是石家庄市城供煤气唯一气源厂。

2015年以来， 石家庄宝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先后受让了市国资委和石钢公司持有石焦的股权后，

2015年5月26日以持股49%的第一大股东身份正式进驻石焦集团，并经公司股东会议决议通过，完成对

职工股权及石焦集团工会代持股权的收购工作。此次股权转让完成后焦化集团的股权结构变为石家庄宝

德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占比63.92%，河北宝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占比36%，石焦工会占比0.08%。

注2：华坤公司注册资本为3200万元人民币，其中华北制药集团新药研究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持股比

例为43.96%； 河北健坤商贸有限公司持股比例42.24%； 北京塔福诺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13.80%。

注3：华恒公司注册资本21000万人民币，其中公司持股比例58.057%；河北沿海产业投资基金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持股比例38.705%；石家庄恒润华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持股比例3.238%。

注4：华民公司注册资本145013.90万元人民币，其中公司持股比例64.141%；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35.859%。

注5：华胜公司注册资本23,747.51万人民币，其中公司持股比例52.2611%；建信金融资产投资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47.7389%。

三、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一）对石焦公司提供担保的担保协议主要内容

1、保证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2、保证范围：主债权本金、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

诉讼费、律师费等）

3、保证期限：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两年；甲方（债权人：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石家庄和平支行）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日之次日起两

年。

四、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对子公司的担保是为确保公司及子公司业务正常开展而进行的，子公司具有足够的偿

还能力，目前各担保对象经营正常，整体风险不大,不存在担保风险，也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同意为其提供担保。对石焦公司的担保为以前年度遗留事项，对公司不构成实质风险。上述担保事宜尚需

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对于2020年度担保事项的审议决策程序符合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并及时履行

了相关的信息披露义务，公司预计担保有利于其业务的开展，不存在损害公司、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

的利益，无违规情况。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 公司对子公司和其他公司担保累计总额为205,213.09万元， 其中对子公司担保196,

213.09万元，占2020年度经审计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净资产的32.04%；对外部担保9,000万元，占2020

年度经审计归属于公司普通股股东净资产的1.47%。

公司为石家庄焦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担保9,000.00万元，截止报告日该借款已逾期。 2010年公司收

到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和平支行（以下简称“工行和平支行” ）

起诉石家庄焦化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焦化集团” ）及本公司借款担保合同纠纷一案的民事判

决书（[2010]冀民二初字第3号），判决焦化集团于判决生效后10日内偿还工行和平支行货款18,190.00

万元及利息358.5万元（利息已计算至2009年12月31日，2009年12月31日以后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

计算至给付之日），同时判决公司作为保证人对焦化集团借款中的5800万元本金及相应利息（237.51万

元）承担连带责任,详见公司2010年12月24日临2010-018号公告。工行和平支行在诉讼过程中采取了诉

中保全措施，已查封焦化集团1170亩土地及地上建筑物。 按照石家庄市退市进郊企业有关土地收储办法

和石家庄市开发区标准地价估算，被查封土地价值在8亿元左右。 工行和平支行于2014年12月26日，将相

应债权及担保权利整体转让给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行(以下简称“华融公司” )和河

北国傲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傲公司” )。华融公司和国傲公司受让标的债权后又与石家庄宝德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德集团” )签订了编号为河北营业03140065-2号、债转20150123号债权转让

协议，将标的债权及担保权利转让给宝德集团，该公司为石家庄市国资委全资子公司。 截止报告披露日，

宝德集团已成为上述债权的合法权利人。

2015年5月29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1）冀执字第2-6号执行裁定书，将申请执行人工行

和平支行变更为石家庄宝德投资有限公司。石家庄宝德投资有限公司向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中止执

行本案，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已经裁定本案中止执行。

鉴于上述情况，焦化集团被查封土地及地上建筑物的价值高于焦化集团的全部债务，公司的连带保

证责任在焦化集团有能力履行其全部债务，且焦化集团的债权人变更为石家庄宝德投资有限公司的情况

下风险较小，对公司本期利润产生影响的可能性较小。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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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向子公司提供统借统还资金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统借统还对象：公司下属全资及控股子公司

●统借统还额度：14.8亿元

●统借统还期限：不长于相应外部融资期限。

●利率：不高于相应外部融资利率。

●还款方式：按季结息，到期还款或续借。

一、统借统还概述

（一）统借统还基本情况

为促进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的健康发展，降低资金成本，根据中国财政部和

国家税务总局有关规定，公司以统借统还形式向下属公司提供资金支持。 本次提供统借统还额度的对象

为公司全资或控股子公司，不构成关联交易。

具体内容如下：

2020年公司计划统借统还额度21.1亿元，实际执行金额14.8亿元。 2021年公司拟定统借统还额度为

14.8亿元。 具体如下表：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负债率

2020年 2020年 2021年计划

计划额度 实际金额 统借统还额度

华北制药河北华

民药业有限责任

公司

279,182 139,590 50% 60,000 0 0

华北制药河北华

诺有限公司

38,571 47,863 124% 6,000 3,000 3,000

华北制药康欣有

限公司

19,229 43,421 226% 14,430 14,430 14,430

华北制药秦皇岛

有限公司

2,821 11,256 399% 870 870 870

河北维尔康制药

有限公司

106,178 87,286 82% 35,000 35,000 35,000

华北制药威可达

有限公司

28,687 36,745 128% 4,700 4,700 4,700

华北制药河北莱

欣药业有限公司

132,065 157,173 119% 90,000 90,000 90,000

合计 603,945.00 555,953.00 211,000 148,000 148,000

注：表中各公司资产总额、负债总额、资产负债率为截止2020年年末数据。

2021年公司计划统借统还总额14.8亿元，与2020年实际统借统还额度一致。

公司向下属子公司提供的统借统还资金由公司外部融资获得， 外部融资到位后拨付给相应子公司。

本次向子公司提供统借统还资金期限不长于相应外部融资期限，利率不高于相应外部融资利率，还款方

式为按季结息，到期还款或续借。

（二）履行的审批程序

2021年4月27日，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子公司提供统借统还资金的

议案》，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统借统还对象基本情况

1、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华北制药河北华民药业有限责任公司是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64.14%控股子公司， 注册资本145,

013.90万元；注册地址：石家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南路98号；法定代表人：孙燕；经营范围：粉针剂（头孢

菌素类）、片剂（含头孢菌素类）、颗粒剂（头孢菌素类）、硬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无菌原料药、原料药

及半合成抗生素中间体的生产（国家禁止或需审批的除外）等。

2、华北制药河北华诺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河北华诺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0,000万元，注册地址：石家庄市高新

区黄河大道198号；法定代表人：王永杰；经营范围：食品、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及中药饮片的开发、生产、

销售、技术服务；抑菌制剂（液体、净化）生产、销售；药用辅料（精制玉米油）生产销售、药品生产销售

（大宗原料药除外）；医药中间体制造销售（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除外）等。

3、华北制药康欣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康欣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3,016万元，注册地址：石家庄市和平东路

217号；法定代表人：王文涛；经营范围：保健食品、精细化工产品的生产；销售自产产品。

4、华北制药秦皇岛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秦皇岛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700万元，注册地址：秦皇岛经济技术开发

区六盘山路8号；法定代表人：杨坤；经营范围：片剂（含头孢菌素类）、硬胶囊剂（含头孢菌素类）、颗粒剂

（头孢菌素类）、软膏剂、乳膏剂、化妆品、护肤类化妆品的生产等。

5、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

河北维尔康制药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7,170.845万元，注册地址：石家庄高新区

黄河大道198号华北制药华盈有限公司办公楼；法定代表人：宋晓伟；经营范围：原料药（维生素C）的生

产，食品添加剂（维生素C（抗坏血酸）、抗坏血酸钠、抗坏血酸钙）的生产等。

6、华北制药威可达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威可达有限公司是公司的控股子公司，注册资本5,812.1827万元，注册地址：石家庄高新区

黄河大道198号华北制药华盈有限公司办公楼；法定代表人：李晓宇；经营范围：主要从事生产和销售原料

药（维生素B12、甲钴胺）等。

7、华北制药河北莱欣药业有限公司

华北制药河北莱欣药业有限公司是公司全资子公司，注册资本15,000万元；注册地址：河北省石家

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海南路58号；法定代表人：程俊山；经营范围：半合成抗生素中间体的生产及销售；饲料

添加剂、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及销售；原料药销售等。

三、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根据中国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联合发布的相关文件规定，企业集团或企业集团中的核心企业以统

借统还形式向集团内所属单位提供的资金支持中，按不高于支付给外部融资机构的利率向下属单位收取

的利息免征增值税。公司向下属子公司提供资金支持，符合统借统还的条件，有利于保障子公司正常生产

运营和发展建设的资金需要，有利于促进公司的健康发展，降低资金成本。

四、公司累计对外提供统借统还资金金额及逾期金额

2020年，公司计划计划统借统还额度21.1亿元，实际执行金额14.8亿元。 公司没有对外提供统借统还

资金。 公司不存在违规发放委托贷款和逾期未收回委托贷款的情形。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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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日常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事项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关联交易属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公允，遵循了公开、公正、公平和诚信原则，保障了公司正常的生

产经营，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已经公司关联交易工作小组、关联交易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

2021年4月27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刘文富、周晓冰、张玉祥、曹尧、郑

温雅回避了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日常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和认可， 对公司2020年度实际发生及2021年预

计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事先了解和审查，认为：公司关联交易的审议程序履行符合相关法律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交易各方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全

体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和执行情况

2020年公司与关联方实际发生的关联交易总计456,187万元，比预计增加233,901万元。 其中：2020

年公司生产类关联交易实际发生8,608万元，比预计减少3,292万元；2020年公司财务类关联交易实际发

生447,579万元，比预计增加237,193万元。

2020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和执行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方 2020年预计 2020年实际 差异

2020年实际与2020年

预计发生金额差异较大

的原因

向关联方购买原材料、商品

华药集团 2,000 3,432 1,432

冀中集团 1,200 908 -292

小计 3,200 4,340 1,140

向关联方采购动力

华北制药集团华

盈有限公司

100 17 -83

华北制药集团爱

诺有限公司

600 0 -600

小计 700 17 -683

接受关联方服务 （工程设计、

工程建设等）

华药集团 600 596 -4

冀中集团 600 144 -456

小计 1,200 740 -460

向关联方销售货物

华药集团 3,800 1,879 -1,921

冀中集团 600 1,485 885

小计 4,400 3,364 -1,036

向关联方销售动力

华药集团 200 24 -176

冀中集团 100 85 -15

小计 300 109 -191

集采物资

华药集团 1,500 0 -1,500

小计 1,500 0 -1,500

向关联方提供劳务

华药集团 600 38 -562

小计 600 38 -562

生产类关联交易小计 11,900 8,608 -3,292

在关联人的财务公司存款

冀中能源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

90,000 406,971 316,971

调整融资结构， 中长期

融资增加了33.54亿元，

中长期融资占有息负债

总额的比例从2019年末

的30.65%提高至 2020

年末的64.19%； 降低资

金成本，2020年末平均

资金成本为4.67% ，较

2019下降了0.57个百分

点，新增4.35%以下利率

贷款为59.61亿元；保障

资金安全，2020年末货

币资金为49.08亿元，占

有 息 负 债 的 比 率 为

37.06%，较2019年增加

了22.96个百分点，公司

偿还负债能力大幅提

高。

小计 90,000 406,971 316,971

在关联人的财务公司贷款/委

托贷款

冀中能源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

90,000 0 -90,000

受疫情影响， 各大金融

机构扶持实体企业并下

调贷款利率， 为了调整

融资结构， 降低资金成

本，保障资金安全，满足

业务发展需求， 从金融

机构增加银行贷款，财

务公司贷款减少。

小计 90,000 0 -90,000

在关联人的财务公司的票据

业务

冀中能源集团财

务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36,000 16,000

调整融资结构， 增加票

据融资。

小计 20,000 36,000 16,000

向关联人支付担保费及商标

费

华药集团 8,972 3,154 -5,818

公司实施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项目， 华北牌系列

商标资产全部权益已转

移至上市公司， 向关联

方支付的商标费减少。

冀中集团 1,414 1,454 40

小计 10,386 4,608 -5,778

财务类关联交易小计 210,386 447,579 237,193

关联交易合计 222,286 456,187 233,901

注（下表同）：1、“华药集团”为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冀中集团” 为冀中能源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上述关联交易总额包括与其下属企业发生的关联交易。

2、 公司生产类和其他关联交易业务预计和实际金额按照全年发生额统计, 在关联人的财务公司存

款、贷款/委托贷款及票据业务预计金额为日均余额，实际金额按照年末余额统计。

（三）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2021年公司与关联方预计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计为514,706万元，比2020年实际增加58,519万元。

其中，2021年预计生产类关联交易9,500万元，比2020年实际增加892万元；2021年预计财务类关联交易

505,206万元，比2020年实际增加57,627万元。

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人民币

关联交

易类别

关联方

2021年

预计

占同类业务

比例（%）

2021年年初

至披露日与

关联方累计

已发生的交

易金额

2020年实

际

占同类业务

比例（%）

2021年预计

与2020年实

际的差异

2021年预计与

2020年实际发生

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向关联

方购买

原 材

料 、 商

品

华药集

团

4,000 0.9815 841 3,432 0.8422 568

冀中集

团

1,200 0.2945 34 908 0.6993 292

小计 5,200 1.2760 875 4,340 1.5415 860

向关联

方采购

动力

华北制

药集 团

华盈有

限公司

100 0.3178 0 17 0.0540 83

小计 100 0.3178 0 17 0.0540 83

接受关

联方服

务 （工

程 设

计 、 工

程建设

等）

华药集

团

300 1.0430 96 596 2.0735 -296

冀中集

团

100 0.3477 15 144 0.5007 -44

小计 400 1.3907 112 740 2.5741 -340

向关联

方销 售

货物

华药集

团

2,000 0.1740 8 1,879 0.1635 121

冀中集

团

1,500 0.1305 280 1,485 0.1292 15

小计 3,500 0.3045 287 3,364 0.2927 136

向关联

方销 售

动力

华药集

团

200 0.0174 1 24 0.0021 176

冀中集

团

0 0.0000 0 85 0.0074 -85

小计 200 0.0174 1 109 0.0095 91

向关联

方提供

劳务

华药集

团

100 2.5390 0 38 0.9648 62

小计 100 2.5390 0 38 0.9648 62

生产类关联交易

小计

9,500 - 1,275 8,608 - 892

在关联

人的 财

务公司

存款

冀中能

源集 团

财务有

限责任

公司

250,000 58.1395 478,528 406,971 82.9282 -156,971

调整融资结构，降

低资金成本，保障

资金安全。

小计 250,000 58.1395 478,528 406,971 82.9282 -156,971

在关联

人的 财

务公司

贷款/委

托贷款

冀中能

源集 团

财务有

限责任

公司

200,000 19.1644 0 0 0.0000 200,000.00

拓展融资渠道，增

加财务公司贷款

规模。

小计 200,000 19.1644 0 0 0.0000 200,000.00

在关联

人的 财

务公司

的票据

业务

冀中能

源集 团

财务有

限责任

公司

50,000 60.5579 30,000 36,000 43.6014 14,000.00

调整融资结构，增

加票据融资，降低

融资成本。

小计 50,000 60.5579 30,000 36,000 43.6014 14,000.00

向关联

人支付

担保费

华药集

团

2,348 100.0000 626 3,154 100.0000 -806.00

冀中集

团

2,858 100.0000 714 1,454 100.0000 1,404.00

小计 5,206 100.0000 1,340 4,608 100.0000 598.00

财务类关联交易

小计

505,206 - 509,868 447,579 - 57,627

关联交易合计 514,706 - 511,143 456,187 - 58,519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具体内容详见下表：

关联方 经营范围 住 所

法

定

代

表

人

经济

性质

注册

资本

（万元）

与本公

司的关

联关系

冀中能

源集团

有限责

任公司

能源行业投资；批发.零售业(涉及行政许可的.须取得许可证后

方可从事经营)、焦炭销售、设备租赁、各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和禁止经营的商品除外）； 以下范围仅限分支机构

经营：煤炭开采、洗选和销售、制造业、电力、热力生产及供应、

建筑业、仓储业、煤炭科研、设计和矿井建设、其他化工产品

（不含危险化学品）生产与销售、服务业、住宿、餐饮；国有资产

经营。

邢 台 市

信 都 区

中 兴 西

大街191

号

郝

竹

山

有限责

任公 司

（国 有

独资）

681,672.28 股东

华北制

药集团

有限责

任公司

对制药行业的投资与管理；制药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

术咨询、技术服务；通讯器材（不含无线及移动电话、地面卫星

接收设备）、电子产品、金属材料 、建材、工艺礼品、化妆品、橡

塑制品、机械设备、焦炭、铁矿石、铁精粉、化工产品(不含危险

化学品)、饲料、其他农副产品、办公用品、劳保用品、纸及纸制

品（国家规定禁止的和需经前置审批的除外）、纺织品、五金、

机械配件的销售；工业用淀粉、淀粉糖、玉米油、玉米浆、蛋白

粉、豆粉、油饼、饼粕（以上限工业原料用）的销售；化肥批发；

制药技术的信息咨询服务；货物仓储(法律、法规规定需审批的

除外)；承包与其实力、规模、业绩相适应的国外工程项目；对外

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所需的劳务人员；自有房屋出租；集团

内部职工技能培训服务；旅游服务；食品添加剂的销售；以下范

围限分支机构经营：日用百货、烟、酒的零售；批发兼零售预包

装食品、散装食品、乳制品(含婴幼儿配方乳粉)；计生用品（以

上涉及许可的凭许可证在有效期内经营）。（依法须经批准的

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长 安

区 和 平

东路388

号

杨

国

占

有限责

任公 司

（非 自

然人投

资或控

股的法

人 独

资）

134,564.65 股东

冀中能

源集团

财务有

限责任

公司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 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

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

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

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

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承销成员单位企业债券；固定收益类

有价投资；中国银行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新 华

区 石 清

路9号航

空 大 厦

12层

陈

立

军

其他有

限责 任

公司

200,000

参股

公司

华北制

药华盈

有限公

司

生产丙丁总溶剂和山梨醇、鞣花酸，销售自产产品。（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高 新

区 黄 河

大道

田

丰

有限责

任公 司

（台 港

澳与 境

合作）

750万

美元

股东下

属单位

（二）履约能力分析

公司的关联方生产经营正常，具有一定的盈利能力和相应的资金支付能力，应向公司支付的关联交

易款项形成坏账的可能性很小。

冀中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是公司参股公司，主要提供对成员单位办

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

赁等业务，该公司发展前景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公司关联交易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关联交易的定价公允，付款方式均为现款现货。

公司在财务公司的贷款或委托贷款业务的资金成本，不高于公司外部融资综合资金成本。 财务公司

为公司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将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不低于同

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和关联方发生生产类日常关联交易是因为同属一个集团公司，对其产品质量较为了解，有助于

保证公司的产品质量；同时，就近采购和销售，有利于降低运输成本。 由于所发生的关联交易均采取市场

价格，且公司主营业务未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公司的收入和利润来源也并不依赖该类交易。

公司和关联方发生的财务类日常关联交易主要是为了满足公司及下属子公司日常生产经营资金需求，充

分利用财务公司融资平台作用，有利于公司拓宽融资渠道，调整融资结构，保障资金安全。 本次日常关联

交易事项未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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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拟续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名称：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以下简称“中天运” ）为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 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情况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中天运” ）始建于1994年3月，2013年12月完成

转制，取得《北京市财政局关于同意设立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的批复》（京财会许可

[2013]0079号）。 组织形式： 特殊普通合伙。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9号院1号楼1门

701-704。 首席合伙人：祝卫先生。

2020年末，合伙人71人，注册会计师694人，签署过证券服务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300余人。

2019年度经审计的收入总额为64,096.97万元、 审计业务收入为44,723.45万元， 证券业务收入为

13,755.86万元。

2020年度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53家，涉及的主要行业包括制造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批发和零

售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交通运

输、仓储和邮政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审计收费5,991万元。 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

户家数5家。

2.投资者保护能力。

中天运已统一购买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为3亿元，职业保险购买符合相关规定。

中天运近三年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情况：

序号 诉讼主体 目前进展

1 金元顺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尚未开庭审理

3.诚信记录

中天运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行政处罚 1次、监督管理措施7次，未受到过刑事处罚、自律监管措施

和纪律处分。 15名从业人员近三年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0次、行政处罚1次、监督管理措施6次、自律

监管措施1次。

（二）项目信息

1.基本信息

项目合伙人贾建彪，2006年4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6年9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和挂牌公司审计，

2011年8月开始在中天运执业，2016年12月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近三年签署了6家上市公司审计

报告、8家挂牌公司审计报告，复核了5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8家挂牌公司审计报告。

签字注册会计师杨会文，2015年5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10年12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11年

12月开始在中天运执业，2017年8月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近三年签署了1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王红梅，1996年12月成为注册会计师，2007年6月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2002

年5月开始在中天运执业，2016年12月开始担任本公司审计项目的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 近三年未签署

过上市公司审计报告，复核了数十家上市公司审计报告。

2.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近三年均不存在因执业行为受到刑事处罚、行政

处罚、监督管理措施、自律监管措施和纪律处分的情形。

3.独立性

中天运及项目合伙人贾建彪、签字注册会计师杨会文、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王红梅不存在可能影响

独立性的情形。

4.审计收费

2021年度公司审计费用为人民币238万元，其中内控审计费用60万元，年报审计费用178万元。 本期

审计费用按照市场公允合理的定价原则与会计师事务所协商确定，与2020年度审计费用相同。

二、拟续聘会计事务所履行的程序

（一）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关于聘任公司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董事会审计委员

会认为：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具备应有的专业胜任能力、投资者保护能力、独立性及良

好的诚信状况，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以上议案进行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如下：作为公司2020年度审计机构，

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有丰富的执业经验，且在2020年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过程中工作严

谨认真，较好地履行了业务约定书的责任与义务，独立的发表了审计意见。公司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计

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

（三）公司于2021年4月27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聘任2021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四）本次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并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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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确认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

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事项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该关联交易属日常关联交易，价格公允，遵循了公开、公正、公平和诚信原则，保障了公司正常的生

产经营，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不会对关联方形成较大依赖。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履行的审议程序

公司《关于确认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的议案》已经公司关联交易工作小组、关联交易审核委

员会审议通过，并于2021年4月27日经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联董事刘文富、周晓

冰、张玉祥、曹尧、郑温雅回避了表决。 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对关于确认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议案进行了事前审核和认可， 对公司2020年度实

际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情况进行了事先了解和审查，认为：公司确认2020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公司

履行应有程序，交易各方遵循公开、公平、公正和诚信的原则，定价公允、合理，本次确认行为不会损害公

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2020年6月29日，公司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预计2020

年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计为222,286万元，实际2020年公司与关联方发生日常关联交易总

计为456,187万元，比预计增加233,901万元，其中生产类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比预计减少3,292万元，财务

类日常关联交易实际比预计增加了237,193万元。

（三）超出预计的主要原因

2020年疫情期间，金融机构扶持实体企业并下调贷款利率，用低利率贷款置换到期的高利率贷款，公

司增加了银行贷款，在财务公司的贷款和票据业务减少，在财务公司存款增加。 主要是为了调整融资结

构，降低资金成本，保障资金安全：

1、2019年年底中长期融资占有息负债总额的比例为30.65%，2020年年底中长期融资占有息负债总

额的比例为64.19%，中长期融资增加了33.54亿元，有效优化了融资结构，公司资金结构更加合理。

2、 平均资金成本2020年年末为4.67%， 较2019下降了0.57个百分点， 新增4.35%以下利率贷款为

59.61亿元，有效降低了公司资金成本，发挥了资金效益。

3、 2020年末货币资金为49.08亿元，占有息负债的比率为37.06%，较2019年增加了22.96个百分点，

公司偿还负债能力大幅提高。

单位：万元人民币

2020年预计日均余额 2020年期末余额 差异

在财务公司的存款 90,000 406,971 316,971

在财务公司的贷款/委托

贷款

90,000 0 -90,000

在财务公司的票据业务 20,000 36,000 16,000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具体内容详见下表：

关联方 经营范围 住 所

法

定

代

表

人

经济

性质

注册

资本

（万元）

与本公

司的关

联关系

冀中能

源集团

财务有

限责任

公司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 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

理业务；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经批准的保险代

理业务；对成员单位提供担保；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

及委托投资；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办理成员单位

之间的内部转帐结算及相应的结算、清算方案设计；吸收成员

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从事同业拆借；

对金融机构的股权投资；承销成员单位企业债券；固定收益类

有价投资；中国银行业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河 北 省

石 家 庄

市 新 华

区 石 清

路9号航

空 大 厦

12层

陈

立

军

其他有

限责 任

公司

200,000

参股

公司

（二）履约能力分析

冀中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财务公司” ）是公司参股公司，主要提供对成员单位办

理财务和融资顾问、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询、代理，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

赁等业务，该公司发展前景良好，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定价政策和定价依据

财务公司为公司提供存款服务的存款利率将不低于中国人民银行统一颁布的同期同类存款的存款

利率；不低于同期国内主要商业银行同类存款的存款利率。

四、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2020年日常经营性关联交易超出预计主要是为了拓宽融资渠道，调整融资结构，保障资金安全。

公司与财务公司开展的金融业务是公司正常经营所需，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等方面造成影响，不会损害

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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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

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鉴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事宜已

完成向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药集团” ）发行新增股份的股份登记手续，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已于2021年4月9日出具了《证券变更登记证明》，且根据公司经营发展

的需要等，公司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订，具体如下：

序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陆亿叁仟零捌拾

点肆柒贰玖万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壹拾柒亿壹仟伍佰柒

拾叄万零叄佰柒拾元

2

第十五条 公司经营范围：药品的生产、销售（按许可证

核定的范围及有效期限经营）；中药饮片的生产和销售

（按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及有效期限经营）； 医药中间

体、植物提取物、食品添加剂（番茄红素、β胡萝卜素）

的生产、销售；货物仓储（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

或者需审批的除外）；普通货运；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

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

术除外；医药化工技术转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服务；

机器设备清洗、机电仪安装、检定检修；粮食、包装材

料、化妆品、办公用品、劳保用品、日常百货、服装、建筑

材料、通讯器材、电子产品、塑橡制品、汽车配件、办公

家具、润滑油、五金、仪器仪表、药用玻璃制品、化学试

剂、机械设备、电器机械及零配件的批发、零售（以上事

项需前置审批的除外）；卫生用品的销售；房产租赁；以

下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涉及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

药用辅料(重组人血白蛋白)、栓剂、酊剂、散剂、空心胶

囊、合剂、滴丸剂、口服液、溶液剂的生产；重组人血白

蛋白（非血液制品、非药品）的生产、销售；兽药销售；

中成药、 化学原料药及其制剂、 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

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的批发；

消杀用品、医疗器械销售；计生用品（药品、需审批的医

疗器械除外）、保健品、药用中间体、植物提取物零售；

药用玻璃瓶、日用玻璃制品、工业氧气的生产；预包装

食品、化工产品、钢材及其制品、铝材及其制品、纸张、

有色金属、焦炭的批发、零售；中药类产品、中西药、生

物技术产品、农兽药及综合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普

通环境猫的生产、销售（凭《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经

营）药品检验服务；预包装食品、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的研发、加工、生产、销售。 （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第十五条 公司经营范围：药品的生产、销售（按许可

证核定的范围及有效期限经营）； 中药饮片的生产和

销售（按许可证核定的范围及有效期限经营）；医药中

间体、植物提取物、食品添加剂的生产、销售；货物仓储

（法律、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或者需审批的除外）；普

通货运；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但国家限定公司经

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医药化工技术转

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服务；机器设备清洗、机电仪安

装、检定检修；粮食、包装材料、化妆品、办公用品、劳保

用品、日常百货、服装、建筑材料、通讯器材、电子产品、

塑橡制品、汽车配件、办公家具、润滑油、五金、仪器仪

表、药用玻璃制品、化学试剂、机械设备、电器机械及零

配件的批发、零售（以上事项需前置审批的除外）；卫

生用品的销售；房产租赁；以下仅限分支机构经营（涉

及许可证的凭许可证经营）：药用辅料(重组人血白蛋

白)、栓剂、酊剂、散剂、空心胶囊、合剂、滴丸剂、口服

液、溶液剂的生产；重组人血白蛋白（非血液制品、非

药品）的生产、销售；兽药销售；中成药、化学原料药及

其制剂、抗生素原料药及其制剂、生化药品、生物制品、

第二类精神药品制剂的批发； 消杀用品、 医疗器械销

售；计生用品（药品、需审批的医疗器械除外）、保健

品、药用中间体、植物提取物零售；药用玻璃瓶、日用玻

璃制品、工业氧气的生产；预包装食品、化工产品、钢材

及其制品、铝材及其制品、纸张、有色金属、焦炭的批

发、零售；中药类产品、中西药、生物技术产品、农兽药

及综合技术的研发、技术咨询；普通环境猫的生产、销

售（凭《实验动物生产许可证》经营）药品检验服务；

预包装食品、 保健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研

发、加工、生产、销售。 “化妆品的原材料、卫生敷料的

生产及销售；生物产品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咨询，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

经营活动）。

3

第二十二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1,630,804,

729�股。

第二十二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1,715,730,

370股。

4

第一百三十二条 公司设经理1名，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

聘。

公司设副经理3-6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经理、副经理、总会计师、总经济师、总工程

师、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为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

第一百三十二条 公司设经理1名， 由董事会聘任或解

聘。

公司设副经理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公司经理、副经理、总会计师、总经济师、总工程

师、总法律顾问、董事会秘书、财务负责人为公司高级

管理人员。

上述变更需以最终工商主管部门的核定为准。除修订上述条款内容外，原《公司章程》中其他条款内

容不变。

上述修订，尚需经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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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不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实质影

响。

一、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概述

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发布了《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租赁〉的通知》（财会

〔2018〕35号）（以下简称“新租赁准则” ），并要求在境内外同时上市的企业以及在境外上市并采用国

际财务报告准则或企业会计准则编制财务报表的企业，自2019年1月1日起施行；其他执行企业会计准则

的企业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公司作为境内上市企业，自2021�年 1�月1日开始执行新租赁准则。

2021年4月27日，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及第

十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议案发表了同意的

独立意见。 该议案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及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会计政策变更的具体情况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前，公司执行财政部发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各项具体会计准则、

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后， 公司将执行财政部于2018年12月7日修订发布的 《企业会计准则第 21�

号———租赁》的相关规定。 其他未变更部分，仍按照财政部前期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和

各项具体会计准则、企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公告及其他相关规定执行。

公司自2020年1月1日起执行新租赁准则。 主要变更内容如下：

（1）在租赁期开始日，承租人应当对租赁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①除短期租赁和低价值租赁外，承租人将不再区分融资租赁和经营租赁，所有租赁将采用相同的会

计处理，均须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

②对于使用权资产，承租人能够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资产剩

余使用寿命内计提折旧。 无法合理确定租赁期届满时能够取得租赁资产所有权的，应当在租赁期与租赁

资产剩余使用寿命两者孰短的期间内计提折旧。 同时承租人需确定使用权资产是否发生减值，并对已识

别的减值损失进行会计处理；

③对于租赁负债，承租人应当计算租赁负债在租赁期内各期间的利息费用，并计入当期损益；

④对于短期租赁和低价值资产租赁，承租人可以选择不确认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并在租赁期内

各个期间按照直线法或其他系统合理的方法计入相关资产成本或当期损益。

（2）对于出租资产的会计处理，新租赁准则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但对出租人的信息披露有详细的要

求。

2、本次会计政策变更对公司的影响

根据新租赁准则衔接规定，对于2021年1月1日前已存在的合同，公司选择不重新评估其是否为租赁

或者包含租赁。公司作为承租人的情况下，选择简化的追溯调整法衔接处理，根据首次执行新租赁准则的

累积影响数， 调整2021年1月1日财务报表留存收益及财务报表其他相关项目金额， 不调整可比期间信

息。

对于2021年1月1日前的经营租赁，公司作为承租人在2021年1月1日根据剩余租赁付款额按2021年1

月1日公司增量借款利率折现的现值确认租赁负债。使用权资产按照与租赁负债相等的金额，并根据预付

租金进行必要调整。 公司将2021年1月1日后12个月内完成的租赁，作为短期租赁简化处理。

三、董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合理性的说明

董事会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相关文件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执行变更后的会计政策，能够客观、公允地反映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

会对公司财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对公司损益、总资产、净资产不产生实质影响，不会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四、独立董事、监事会关于会计政策变更的意见

（一）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的《关于修订印发〈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

租赁〉的通知》（财会[2018]35�号）文件规定，公司对原会计政策进行相应的调整和变更。 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不会对公司当期和变更之前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产生实质影响。 会计政策变更的决策程

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

变更。

（二）监事会意见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依据财政部颁布的规定进行的合理变更和调整，能够客观、公

正的反映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相关决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

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同意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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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资产重组标的资产2020年业绩承

诺实现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通过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方式购买公司股东华北制药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药集团” ）所持有的华北制药集团爱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诺公

司” ）51%股权、华北制药集团动物保健品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动保公司” ）100%股权及华北牌

系列商标资产；同时，公司拟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现就标的资产2020

年度业绩承诺实现情况说明如下：

一、资产重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0年4月16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2020年6月29日召开的第十届董事会第七

次会议、2020年7月15日召开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的相关议案。 2020年11月6日，公司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本次交易的核准文件《关于核准华北制药股份有限

公司向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20]2875

号）。

2020年12月1日、 2020年12月2日，爱诺公司、动保公司分别完成标的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并领取了新的《营业执照》，爱诺公司、动保公司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本次交易涉及的华北牌系列商

标共445项，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其中388项境内商标已全部过户至公司，57项境外注册商标中的13项商

标已过户至公司，针对未办理完成过户变更手续的44项境外注册商标，华药集团已向公司支付了本次交

易华北牌系列商标以成本法评估的价值202.04万元作为保证金。 2021年4月9日，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对应的新增股份登记办理完毕。 公司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非公开发行新股数量为84,925,641股，均为

有限售条件流通股。 本次登记完成后，公司总股本增加至1,715,730,370股。 公司已按照《附生效条件的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协议》及补充协议的约定，自筹资金向交易对方华药集团支付本次交易现

金对价24,000万元。

二、业绩承诺情况

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和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并经交易各方协商，本次交易由华

药集团作为业绩补偿义务人就业绩承诺期内标的资产的未来盈利进行承诺和补偿安排。

公司已与上述业绩补偿义务人签署《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对业绩承诺及补偿的具体事宜进行了

如下安排：

1、业绩承诺期

本次交易的业绩承诺期为2020年、2021年和2022年，若交割日推迟至2020年12月31日之后，则前述

业绩承诺期相应顺延为2021年、2022年、2023年。

2、业绩承诺金额

华药集团对爱诺公司、动保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每年实现的承诺净利润数及对华北牌系列商标在业

绩承诺期间每年实现的承诺净收益数分别如下：

单位：万元

标的资产 2020年度 2021年度 2022年度 2023年度（如适用）

爱诺公司 2,621.99 2,855.78 3,139.03 3,599.68

动保公司 487.61 697.78 848.55 1,018.43

华北牌系列商标 5,437.11 6,028.95 6,338.10 6,724.30

注1：净利润指经审计合并报表口径下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

注2：净收益指经审计商标许可使用费收入剔除商标服务成本、维护管理费用、税金及附加后的净收

益。

3、补偿金额及补偿方式

在业绩承诺期间内每个会计年度，应由公司聘请具备《证券法》等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从

事证券服务业务资质的审计机构，对爱诺公司/动保公司/华北牌系列商标在业绩承诺期间的每年度实现

净利润/净收益数与承诺净利润/净收益数的差异情况分别进行专项审核，并出具业绩承诺年度专项审核

报告。 爱诺公司/动保公司/华北牌系列商标资产在业绩承诺期间内的实现净利润/净收益数与承诺净利

润/净收益数的差额，将根据业绩承诺年度专项审核报告的结果确定。

若爱诺公司/动保公司/华北牌系列商标资产等三项中的任何一项资产（以下简称“单项资产” ）在

业绩承诺年度分别实现的截至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净收益数未达到该等单项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

积承诺净利润/净收益数，则华药集团应按照协议约定对公司承担业绩补偿义务。 补偿原则为：华药集团

须首先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股份对公司进行补偿，不足以补偿时，再以其在本次交易中获得的现金

进行补偿；对于华药集团股份补偿部分，公司有权以1元的总价格予以回购并注销。

业绩补偿应根据以下公式计算：

单项资产当期补偿股份数=（（单项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净收益数－单项资产截至当

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净收益数）÷单项资产业绩承诺期内承诺净利润/净收益合计数×单项资产最终

交易作价－华药集团因该等单项资产过渡期间亏损或损失已补偿金额（如有））÷本次发行价格－截至

当期期末华药集团就该单项资产已补偿股份数。

按照上述公式计算的股份数量取整计算，小数点后不足一股的，华药集团以现金方式支付。

单项资产当期补偿现金金额=（单项资产截至当期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净收益数－单项资产截至

当期期末累积实现净利润数/净收益数）÷单项资产业绩承诺期内承诺净利润/净收益数合计数×单项资

产最终交易作价－华药集团就该等单项资产获得的对价股份总数×本次发行价格－截至当期期末华药

集团就该单项资产已补偿现金数－华药集团因该等单项资产过渡期间亏损或损失已补偿金额（如有）。

前述业绩补偿计算结果为负数或零，则华药集团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华药集团因单项资产业绩补偿需要向公司支付的股份补偿数量和现金补偿数量总计不超过华药集

团在本次交易中因出售该等单项资产所获得的股份（包括送股或转增的股份）和现金对价总额。

若公司在业绩承诺期间实施转增或送股分配的，则补偿股份数进行相应调整为：按上述公式计算的

补偿股份数量×（1＋转增或送股比例）。

若公司在承诺年度内有现金分红的，交易对方应将按前述公式计算的当年度补偿股份所对应的分红

收益无偿退还公司。

业绩补偿按年度进行补偿，以前年度已经补偿的后续年度不得冲回，以前年度超出的净利润/净收益

可以往以后年度累计。

三、业绩承诺实现情况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天运[2021]审字第90404号），爱

诺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2,830.07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

为2,655.06万元,经计算单项资产当期补偿股份数和单项资产当期补偿现金金额均为负数，所以2020年

度华药集团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根据中天运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审计报告》（中天运[2021]审字第90362号），动

保公司2020年度财务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净利润为648.98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680.57万元， 经计算动保公司单项资产当期补偿股份数和单项资产当期补偿现金金额均为负数， 所以

2020年度华药集团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根据使用华北牌系列商标的产品销售收入和报送证监会的 “中企华评报字（2020）第3679-01号”

评估报告中的计算方法计算商标使用费，剔除商标服务成本、维护管理费用、税金及附加后的净收益为

5445.24万元， 经计算华北牌系列商标资产单项资产当期补偿股份数和单项资产当期补偿现金金额均为

负数，所以2020年度华药集团无需进行业绩补偿。

特此公告。

华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7日

（上接B562版）


